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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會第三屆第七次監事會及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理事長 林皆得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第三屆第七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2 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本會一樓會議室 

三、主席：蔡天裕           紀錄：鄭旻仙 

四、出席人員：蔡天裕、洪億祥、孔悠玲 

五、列席人員：理事長 林皆得 

六、請假人員：洪億祥 

七、主席宣佈開會 

八、工作報告： 

1.解釋本會銀行收支明細及資源管理費各項運用辦法 

請參閱本會 10月份至 12月份收支明細。 

 

九、討論提案： 

案由一、陳請審查 107 年 10 月份至 12 月份收支情況，提請

討論。 

說 明:有關於本會 107 年 10 月份至 12 月份 1.損益表、2.

資產負債表、3.零用金明細表等，呈請監事會審

查。 

決 議：經監事會審議後照案通過。 

 

十、散會：上午 10 時 30分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2 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一樓會議室 

三、主席：林皆得           紀錄：王亮鈞 

四、出席人員：林皆得、陳安平、李明信、蔡瑞忠、陳文

省、黃佳祥、郭瑞章、蔡天裕、孔悠玲 

五、缺席人員：林秉源 

六、請假人員：黃順德、許明仁、紀添議、洪億祥 

七、列席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林頂榮 組長、戴仲君 技士、程予 技士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馬慧珊 秘書 

八、主席宣佈開會 

九、主席致詞：略 

十、來賓介紹、致詞：略 

十一、工作報告事項： 

 



  

1.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已於 107 年 12 月 28日舉行完畢 

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已於 107 年 12月 28日

圓滿完成，出席會員共 458人，與會各界長官有漁業署黃

鴻燕署長及各位長官等、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移民署、海巡署、南部遠洋漁業開發中心等，及鮪魚公會、

豐群、三海等產業相關代表。 

會後餐敘共 55桌，本會並行文感謝各單位贈送致賀

花藍，使本次大會圓滿成功。 

 

2.本會目前會員數量統計 

至 108 年 2月 14日止本會會員作業船數共 503艘，

太平洋 370艘，印度洋 133艘。 

 

至 108 年 2 月份 長鰭鰭組船數 黃鰭鮪組船數 各洋區加總 

太平洋作業漁船數 322 48 370 

印度洋作業漁船數 98 35 133 

各組加總 420 83 503 

 

 



  

本會會員各區組成船數 艘數 本會會員各區組成船數 艘數 

蘇澳 6 小港 2 

基隆 5 東港 243 

高雄 55 琉球 172 

嘉義 5 林邊 15 

總計 503 

 

會員服務部份： 

3.協助會員向漁業署提出陳情說明案件  

有關於本會漁船因作業上遭遇困難向漁業署提出說

明及陳情案件，自 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1 月份期間本會

已協助會員提出說明及解釋共 15 件；並協助受裁罰之會

員提出訴願案件共 2 件，以協助維護會員權益並反映漁民

心聲。 

 

4.協助印度洋會員漁船提出黃鰭鮪配額轉讓申請 

為使本會會員漁船得依據各船捕撈額度需求有效調

整黃鰭鮪限額，本會於 107年 11月至 108 年 1月間協助

63 艘印度洋漁船提出黃鰭鮪配額轉讓申請。107年度共協

助 117艘印度洋漁船進行黃鰭鮪配額轉讓。 

為解決 107年度印度洋作業漁船無法有效轉讓黃鰭



  

鮪配額予有需求漁船使用，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5日發文

建議漁業署，有關 108年印度洋黃鰭鮪各船配額分配使用

控留辦法應分階段給真正需要者申請，以期更有效利用國

家配額資源，並協助會員取得配額使用。 

 

5.協助本會會員報名參加漁業相關訓練課程 

為協助會員漁船得順利出海進行作業，107 年本會協

助有需求會員報名參加船員幹部訓練班共 17 名，並協助

17 名漁船船長報名參加歐盟衛生課程。 

 

6.協助會員申請 108 年遠洋作業許可證換發 

依規定，本會會員漁船應向本會提出隔年度遠洋作

業許可申請，由本會初步審核後呈送漁業署核可。108年

度會員作業許可申請已於 107 年 10 月 31日呈報漁業署，

並於 12月陸續收到漁業署審查通過名單共 483艘。 

 

 

 



  

7.協助會員開立輸日証明統計 

協會自 107年度 10 月 18日至 108 年 1 月 31日審核

並協助 342艘漁船開立輸日輸出証明書共 1007件。 

 

8.協助本會會員通過漁業署衛生評鑑 

為協助會員漁船漁獲可順利輸銷歐盟，107 年本會協

助會員提出歐盟漁船衛生評鑑申請共 5 艘，另協助 3 艘漁

船提出漁船裝設連續溫度記錄器查驗。 

 

9.協助黃鰭鮪組申請增加大目鮪限額 

為爭取本會會員權利，經本會理事長以及各理事持

續與漁業署溝通，並承諾在整體配額使用不超過國家配額

及超額扣回制度下，漁業署同意有條件的增加印度洋以及

太平洋配額。107 年度本會共協助 25 艘印度洋漁船取得

320 噸大目鮪限額、14 艘太平洋黃鰭鮪組漁船取得 300噸

大目鮪限額。 

 

 



  

10.登記 108 年度東太平洋海上轉載申請 

為協助本年度東太平洋作業漁船參加 108 年度海上

轉載作業，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函文進行登記，並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發文漁業署，本年度共 40 艘會員漁船繳

費並登記參加東太平洋海上轉載。 

 

11.協助會員提出 108年度東太平洋作業資格遞補申請 

108 年度東太平洋作業資格申請，經本會辦理第一順

位、第二順位、第三順位資格遞補後，尚有一艘空額。經

1 月 11 日發文詢問，共有 5 艘會員漁船有意願爭取名額，

本會已於 1 月 25 日發文向漁業署提出申請。 

 

12.協助參加國外漁業合作漁船向漁業署提出申請 

依據「對外漁業合作管理辦法」規定，漁船取得漁

業合作許可進入該國經濟海域作業前，須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文件向漁業署申請核准。為使會員漁船順利作業，不因

程序延遲而遭受損失，經本會呈漁業署漁船合作申請，自

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1 月已協助 42 艘漁船提出申請核准。 



  

13.協助會員報備僱用大陸籍幹部船員 

為協助會員漁船申報大陸籍幹部業務，於 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1月間本會共協助 16艘漁船提出 22位大陸籍

幹部船員報備僱用及解僱核准。 

 

14.107 年 11月份至 108 年 1月份協助宣導會員事項 

為宣導及協助本會會員及時辦理及了解各項作業事

務，本會於 107年 11 月份至 108年 1 月份以發文、網站

或臉書社團發布方式宣導： 

1.國際消息-印度洋海盜消息、國際漁業消息、市場

訊息。 

2.國內法規-第二台回報器補助措施、印度洋漁船參

加租船合作相關事宜、太平洋印度洋法規部分修

正公告、漁船禁止攜帶入境物品資訊。 

3.漁船作業注意事項-訓練課程資訊、漁船進港可更

新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元旦假期及新年期間申請

案件及早呈送、太平洋黑鮪作業漁船須向漁業署

提出申請、船員契約應注意事項等。 

 



  

辦理各項補助作業 

15.協助會員申請裝設連續溫度記錄器補助 

為輔導漁民改善漁船衛生設備，鼓勵漁船裝設連續

溫度紀錄器，以符合漁獲輸入國衛生管理規定，經本會依

據「107 年度推廣及輔導漁船裝設連續溫度紀錄器補助原

則」， 107 年度本會共協助 3 艘會員漁船向對外漁協申請

裝設機器費用補助並獲得最高 4 萬 5 千元補助。 

 

16.協助會員申請裝設第二台船位回報器補助 

為避免漁船於海上作業時因船位回報器故障而必須

進港造成損失，經漁業署同意輔導未滿一百噸漁船裝設第

二台回報器(VMS)，最高可獲得 2萬元裝機補助。本會於

107 年共協助 93艘會員漁船向漁業署提出申請並獲得補

助。 

 

17.電子漁獲回報系統通訊費用補助 

考量以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報漁獲將額外產生大量

通訊費用，為鼓勵本會會員使用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報漁

獲，減輕漁船實施電子回報漁獲後額外產生的通訊費用，



  

本會特別訂定「電子回報漁獲通訊費補助辦法」，針對安

裝電子漁獲回報系統，並以該系統回報漁獲回報率達 70%

以上會員船隻補助通訊費用。107 年度共有 478艘會員漁

船獲得補助。 

 

18.補助會員漁船派遣觀察員獎勵 

為配合政府政策，提高漁船上觀察員意願，以符合

國際觀察員涵蓋率標準，並協助本會作業漁船因觀察員派

駐後產生之費用負擔，本會獎勵配合派遣觀察員上船之漁

船。107年本會呈報、經漁業署核可，並給予補助之漁船

共計有 33艘，補助金額計 99 萬元整。 

 

19.核發海難救助補助作業 

為協助本會會員如發生海難時給予協助及慰問，本

會於 107 年已依海難救助金申請辦法完成 5艘 5人因海難

而造成臺籍人員損傷幹部核發每人 10 萬元之海難救助金，

共計己核發 50萬元整。 

 

 



  

參加會議： 

20.本會應邀參加 107 年 10 月 27 日農委會召開「漁業管理

座談會」，並提出建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27 日召開「漁業管

理座談會」，由農委會主委林聰賢親自主持，聆聽漁民即

將北上抗議陳情所提出訴求，本會理監事應邀出席參加。 

本會對於目前漁業法規過嚴、處分過重及不合理裁

罰等情況所產生民怨，向林主委提出建言，希望政府能夠

採納對法規進行修正。 

 

 

 



  

21.本會參加 107年 12 月 5日農委會召開「漁業管理座談

會」，提出漁業法規修改建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2月 5 日再次召開「漁業管理

座談會」，由農委會代理主委陳吉仲主持，邀集東港、小

琉球漁業產業相關人員參加，討論我國漁業管理規定修正

方向，本會理監事均出席參加。 

本會於會中提出法規修改建議：1.簡化外籍船員聘

僱流程、2.縮短船員逃跑再聘用等待期、3.寬限船位回報

器故障修復期限、4.國家配額應充分利用、5.降低違反遠

洋漁業條例罰則。 

 



  

22.本會參加 11月 29 日漁業署召開太平洋、印度洋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說明會並提出建議 

 

漁業署對 107 年 8 月 27 日、9 月 21 日公告太平洋、

印度洋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於 11 月 29 日召開法規說明會。

此次修正內容包含參加租船合作漁船將依比例收回年度漁

獲配額、新訂定部分魚種容許誤差範圍為 20%(太平洋：

黃鰭、長鰭、劍旗、黑皮、紅肉；印度洋：長鰭、油魚、

劍旗、黑皮)。 

為維持漁船經營，本會提出充分利用國家配額、鼓

勵租船合作漁船使用外國配額、修正魚體轉換係數等建議。 

 

 



  

23.本會參加 1月 23 日「訂定漁船船員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1特殊工時草案」會議 

為協助漁民解套境內僱用外籍漁工之漁民必須遵照

勞基法之固定工時作業，本會於 1 月 23 日參加漁業署所

舉辦之會議，希望在會議中擬定漁民不需以勞基法固定工

時作業，並且可以依彈性工時來適應海上特別的作業環境。 

會中由漁業署王正芳副署長主持，除漁業署人員外，

尚有勞動局對業者提出之草案內容適時提出是否可行之建

議。 

本會與會中除表達海上作業時常因漁獲量以及魚群

出沒不適用無法以勞基法外，並建議需將水路期間不作業

因素納入休息時間考量，並且應尊重外籍漁工想要賺取額

外收入及獎金的情況下，不應強制漁工休假剝奪漁工之權

利與意願。 

與會中之各級長官皆對如為漁工本身有意願下，應

尊重其出國工作目的為由，將研擬使妥適之內容後再進行

討論。 

 

 



  

24.參加第 15屆中西太平洋國際保育會議 

第 15 屆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於 107 年 12月 10日

至 12 月 14日於夏威夷檀香山舉行，通過管理規定重點如

下: 

(1)南長保育措施 

為達到保育目標，必須以 20 年時間減少 2013-2015 年

漁獲量的 20%(約減 2000 噸)，如何達標將於 2019 年評

估後決定。 

(2)海龜保育措施 

淺層下鉤(100 米內)漁船須使用 2 選 1 忌避措施：1.使用

圓形鉤、2.使用有鰭魚類當餌(不需要整尾魚)。 

(3)海鳥保育措施 

於南緯 30 度以南作業漁船除 3 選 2(避鳥繩、夜間投繩、

支繩加重)選項外，也可以單獨選用釣鉤遮蔽器；於南

緯 25 度至 30 度間作業漁船，需在 3 種避措施中選 1 種

使用(避鳥繩、支繩加重、釣鉤遮蔽器)。 

(4)漁船須申請IMO號碼 

12 米以上、未滿 100 噸小船需在 2020 年前取得 IMO 號

碼。 



  

(5)漁工議題 

未來要求國家訂定漁工工作最低標準、工作安全、居住

環境、食物和飲用水等基本要素。 

有關會議其他未通過之重要詳細議程經過與開會內

容，本會已於網站上公佈，請如有需求者，逕自上網查閱。 

 

25.本會於 107年 11 月 29日召開「北太平洋長鰭鮪相關規

定討論會議」 

由於目前國內規定，太平洋北緯 10 度以北作業未滿

一百噸小船不得以長鰭鮪為主要魚獲，6個月內長鰭鮪不

得占總漁獲 40%以上，造成漁船作業問題。為紓解配額問

題，本會於 107年 11 月 29日召開北太平洋長鰭鮪相關規

定討論會議，邀請漁業署長官及北太平洋作業漁船會員共

同討論。 

會中本會懇請漁業署檢討近 10年來北太平洋主打長

鰭鮪漁船之長鰭鮪漁獲量每年僅 2,000噸，部分漁船並非

主打長鰭鮪船卻仍登錄佔缺問題，造成真正主打漁船卻因

規定無法作業。本會訴求建議應開放小船成為主打長鰭鮪

漁船、並依國際認定放寬主打長鰭鮪漁獲之認定為超出百



  

分之五十為標準。 

 

26.本會參加 1月 31 日漁業署召開之「漁業管理座談會」 

 

經莊瑞雄立委要求，農委會陳吉仲主委承諾定期南

下傾聽漁民心聲。1 月 31日召開之「漁業管理座談會」

由漁業署黃鴻燕署長主持，對於前次答應事項向漁民報告。 

漁業署同意並著手進行事項包含：補助漁船裝設第 2

台 VMS、有遠洋作業許可但於沿近海作業船長得兼任輪機

長、跨部會研商漁業勞動工時；船員脫逃不得聘僱期限由

6 個月改為 3個月，以及取消良民證等兩項規定，法規已

公告，將在 2月份正式生效實施。 



  

與會中本會提出輔導租船、漁船輸出保留汰建權、

小船合併汰建大船、減船收購等建議，漁業署研議進行中。 

在莊瑞雄立委要求下，署長也答應由政府支出國外

缷魚港口檢查費用政策即刻實施。 

 

協調作業法規 

27.本會行文建議妥善運用國家配額 

為充分利用國家資源，避免配額未使用浪費且造成

國家船隊壓力，本會建議漁業署應彈性運用國家配額，取

消印度洋單船大目鮪申請增加配額上限、額外增加東太平

洋作業漁船大目鮪 20 噸。 

 

28.本會行文建議妥善調整主打北太平洋長鰭鮪漁船名單 

經檢討我國北太平洋主打長鰭鮪漁船近 10年來長鰭

鮪漁獲量每年僅 2,000噸左右，換算每船平均僅捕撈 80

噸，可見部分漁船並非主打長鰭鮪船卻仍登錄佔缺。為妥

善運用國家資源，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3 日、108年 1 月

23 日發文建議開放小船可成為主打長鰭鮪漁船、並放寬



  

主打長鰭鮪漁獲之認定為超出百分之五十為標準。 

 

29.本會行文建議漁業署 108年度印度洋作業漁船黃鰭鮪配

額分配辦法 

為使配額分配合理化，避免漁船因無法取得需要配

額無法作業，本會於 107 年 12月 5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

有關 108 年印度洋黃鰭鮪各船配額分配使用控留辦法，建

議取消單船黃鰭鮪配額 90噸上限之規定，並控留部分配

額彈性運用。經漁業署 108年 1月 21 日農授漁字第

1071221222號函同意，將配額上限增加為 110噸，單船

黃鰭鮪配額使用率達 80%小釣船可另申請 12 噸黃鰭鮪配

額。 

 

30.本會行文建議為增加船員生活空間提升生活品質，可

於合理範圍內增加船身長度、漁船噸數 

為改善船員生活空間、提升生活素質，並符合漁工

工時相關法規規定，本會於 108年 1 月 23日發文建議為

增加休息所需輪班搭載人數及航行安全等因素所進行船體

改造，因而增加之漁船噸數將不需經汰舊噸數補足，增加



  

之漁船船體長度，也應一併納入考量，成為合理增加之範

圍。 

 

31.本會行文建議開放東太平洋劍旗魚組作業漁區至西經

120 度 

目前我國規定東太平洋劍旗魚組僅能在西經 130 度

以西作業，但近幾年水溫變化，魚群活動向東偏移，經常

於西經 120 度左右出現漁訊，西經 130 度卻捕不到魚，導

致劍旗魚組漁船在不得海上轉載、僅能回台卸魚等限制下

前往漁區作業卻虧損而歸。考量西經 120 度以西水域為國

際開放公海，各國都可在此作業，不應多加限制，影響我

國漁業競爭條件，本會依據第三屆二次會員大會決議，於

108 年 1 月 23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開放東太平洋作業漁

區至西經 120 度。 

 

32.本會行文建議開放具國際船長資格之外籍船員擔任我國

遠洋漁船船長 

由於我國遠洋漁業面臨作業漁船船長年齡偏高，退



  

休後無人接續，且遠洋漁船船長需長時間培養，形成目前

無法找到合適之國民擔任船長的問題，本會依據第三屆二

次會員大會決議，於 108 年 1 月 25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同

意開放有經驗、具國際證照之優秀外籍船員可擔任我國籍

漁船船長。 

 

十二、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本會 107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

提請審議。 

說 明：1.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於年

度終了後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

支決算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請審核。 

2.上述文件如附件一，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會 107年度資源管理費運用辦法及補助計

畫資金運用，提請討論。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97


  

說 明：有關本年度資源管理費及計畫補助經費運用(詳見

附件二)，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工作人員薪資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平衡物價水準生活所需，持續鼓勵優秀員工為

協會付出，並達到優秀之員工留才蓄才之目的，

提請本會五位工作同仁每人加薪 3 仟元整，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會增聘一名新進人員蕭小姐，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會第三屆理監事會決議，為加強對會員之

服務並維持服務會員品質及效率，實有必要對印

度洋各船黃鰭鮪配額轉讓、太平洋各船配額量預

先告知、及網站資訊編輯增派一名人力，以符合

本會業務及全體會員服務素質之增長。 

2.經本會於 107年 12 月份透過人力銀行公告、2

個月收集人力資料共 27份，符合本會電腦統計



  

運算、公文繕寫、文章理解能力、網路編排需求

者共 4位。其中經面試後，對本會初步薪資、工

作內容、臨場對話反應及品格較佳者擬予錄取，

錄取後試用期為 3 個月，試用期間薪資為

27,000 元，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試用期自三月開始。 

 

案由五、有關印度洋漁船黃鰭鮪配額分配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1.經漁業署同意漁船配額使用率達 80%，可另申請

12 公噸黃鰭鮪配額，但申請的 12噸不得轉讓，

此將導致配額不能活用，即使放寬單船可使用配

額至 110 噸，有需要的漁船也借不到配額、無法

達到 110 噸，建議申請增加的 12噸配額也能夠

轉讓。 

2.12噸黃鰭鮪配額經申請才能使用，目的是為了

避免平均分配後，有漁船不使用也不轉讓，造成

配額浪費，因此只開放真正使用者能夠取得 12

噸配額。而申請取得 12 噸後轉讓給他船使用者，

可視為沒有進一步的配額需求，規定其不能參加



  

第 3 階段 1000噸保留配額的申請。 

3.考量不下南緯作業的漁船即使提出申請取得 12

噸配額，頂多也只夠用到 5、6月，建議 1000 噸

的保留配額不必等到 8月份才開放申請，先提供

需要的漁船申請每船 7.6 噸。 

決 議：照案通過。為充分利用國家配額，並且保持配額

運用彈性，使有需求漁船能順利取得配額，本會

建議印度洋黃鰭鮪配額申請方式可分階段進行： 

1.第一階段為各船原分配使用之配額，當第一階

段使用率達 80％後，可提出第二階段 12噸增加

配額申請；12 噸增加配額得轉讓，以達到配額

活用目的。 

2.漁船在申請第二階段 12噸增加配額後轉出給他

船使用者，即表示自身已無配額需求，即無法參

與後續第三階段配額申請，以讓實際有需求者申

請使用為目的。 

3.第三階段為 1000 噸控留配額，於 8 月開放仍有

需求之漁船提出申請。如各船申請總量未超過可

分配量時，則照各船申請量分配；如總申請量超



  

過可分配量時，則以平均分配為原則。 

4.為有利捕撈熱帶鮪漁船把握漁季利用配額，第

三階段 1000 噸控留配額如有需求者可提前申請，

但為保障後續其他漁船申請權利，提前申請者僅

能先申請均分後單船最大量 7.6噸(1000噸/131

艘=7.6)，且該船如在 8月份第三階段 1000噸正

式辦理申請作業時又提出申請時，其取得配額量

則需扣回提前申請之數量，以維持公平原則。 

 

案由六、為改善我國漁業，永續產業發展，本會向漁業署

提出四大方向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在國際漁業配額限縮、管理壓力增加下，我國遠

洋漁業須調適轉型，以維持產業能夠永續發展，

本會提出四大方向、十一項建議如下，提請討論： 

 

項目 訴求 

一、調整我國船隊規

模，以較少船數較多

配額，來避免超捕並

符合漁船經營成本。 

1.數艘小船以 2 張以上船牌合併後改造

成一艘較大漁船，方便管理及提升漁

船素質。 

2.取消印度洋大目限制 80 噸，充份利

用配額。 



  

3.東太平洋漁船增加大目鮪配額 20

噸，以充份利用配額。 

二、鼓勵漁船船隊轉

型，利用尚未限配額

的魚種作業 

1.開放北太平洋主打長鰭鮪漁船 25 艘

給真正主打漁船登記。 

2.放寬北太長鰭鮪主打漁船資格認定為

一年 50%以上。 

三、提高漁船國際競

爭力 

1.開放薩摩亞阿皮亞港口以利漁船進港

整補。 

2.開放外籍船長擔任台灣漁船幹部，以

解決人才不足問題。 

3.運搬船可接送船員上船，以節省漁船

水路往返時間及油料浪費。 

四、改善人權、船員

工作、及生活條件 

1.對因配合國際改善船員的生活空間、

環境、增加床位之因素進行改建後，

增加噸數不需汰建噸數補足。 

2.100 噸小船為船員生活空間，環境、

增加床位之因素進行改建增加長度不

限 24 米以下。 

3.將境內雇用外籍船員作業納入勞基法

第 84-1彈性工時。 
 

 

決 議：為永續產業發展，本會整合會員意見、實務狀況

提出可行方案建議，經理監事於各會議中向漁業

署提出說明，11項建議中除聘僱外籍船長一案，

牽涉我國就業勞動力，目前無法同意、以及開放

主打北長漁船還必須與鮪魚公會討論外，其餘已



  

獲漁業署採納，將研議修法或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本會將持續追蹤進度，盡快推動規定實施。 

 

 

案由七、有關 108 年度本會自強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增進本會幹部之間互動情誼，慰勞平日處理公

務之辛勞，本次 2 年一度之自強活動時間與地點，

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本年度自強活動地點經理事投票決定，將前

往日本北海道，活動時間與行程規畫將另外進行

討論。  

 

案由八、本次理事會共計有連吉祥號等 7 名申請入會（詳

見附件三，第 50頁），是否同意入會申請，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本次理事會共計有魚進滿 6 號等 7名申請退會

（詳見附件四，第 51 頁），是否同意退會申請，

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三、臨時動議：無 

 

十四、散會：中午 12 時 5分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107 年工作報告 

一、 

辦理會員入出會、

審查及作業漁船登

錄作業 

1.本會 107 年度辦理會員入會申請共計 38

艘，退會共計 37艘。 

2.統計本會目前會員數，印度洋漁船共計

148 艘，太平洋漁船共計 355 艘，合計

503 艘。 

二、 

本會今年度共計舉

行十六次會議 

本會今年度共計完成五次理事會議(2 月 12

日、4 月 27 日、7 月 6 日、8 月 24 日、10

月 26 日)、五次監事會議(2 月 12 日、4 月

27 日、7 月 6 日、8 月 24 日、10 月 26

日)，為即時反映會員狀況，本會理監事每

周固定召開各洋區反應事項討論會議，臨時

理事會議及理監事座談會共召開 19 次，並

於 1 月 12 日召開法規修正討論會議、1 月

15 日召開「輸歐盟漁獲漁船漁艙不得兼油艙

討論會議」、1 月 17 日舉辦印度洋座談會、1

月 24 日舉辦太平洋座談會、11 月 29 日召開

「北太平洋長鰭鮪相關規定討論會」。 

三、 

參 加 全 國 農 業 會

議，提出漁業管理

今年度農委會主委召開第六度全國農業會

議，希望彙整農漁民意見，做成政策執行。

為反映現行漁業管理問題，本會參與 5 月 11

附件一 



 

建議事項 日地方草根會議、6 月 26 日以遠洋漁業為主

題焦點座談、7 月 3 日以漁業為主題焦點座

談等 3 次會議，並於 6 月 4 日提出「修改不

合理遠洋漁業法規、執法過當、罰則過重」

提案經會員連署附議通過，向農委會提出應

活用配額讓漁民生存、鼓勵漁船參加漁業合

作、修改不合理法規、改善執法過當罰金過

高問題等建議。 

四、 

陳請莊瑞雄立委協

助，與署長會談反

映漁業法規修改建

議  

為討論漁業管理法規，提出修改建議，本會

陳請莊瑞雄立委協助安排，於 7 月 5 日拜會

漁業署黃鴻燕署長，提出 1.分期攤還罰款應

視為履行處分，可核發作業許可、2.電子漁

獲回報系統故障 30 天需進港不合哩，應可

以其他方式回部不需強制進港、3.船身標示

有多處，不應僅一處汙損就開罰、4.應檢討

現行魚體轉換係數、5.船員報備申請良民證

為多餘證件應取消、6.應准許參加租船合作

漁船於公海作業等建議，並獲得署長承諾盡

速妥善處理。 

五、 

爭取小釣漁船參加

日本 OPRT 事宜 

由於日方與我國進行漁業會談時，屢次質疑

我國漁船管理問題，要求我國小釣漁船須加

入日本 OPRT(責任鮪漁業機構)；漁業署基於

管理責任，亦著手準備輔導小釣漁船加入



 

OPRT。為使我國小釣漁船漁獲輸銷日本順

利，爭取會員最大權益，本會理監事多次與

漁業署協商相關事宜，並於 7 月 6 日出席參

加漁業署召開之加入日本 OPRT 宣導會議。

本會要求漁業署應向日方爭取足夠配額轉

讓，讓有漁獲輸日需求漁船都能加入，且小

釣漁船應與大釣漁船具備相同權益。 

經漁業署代表與日方談判，目前不急於加

入，小船漁獲仍保有輸日資格，但日方仍質

疑我國漁獲量與漁船數不合比例，要求我國

須嚴加控管。 

六、 

漁業署署長與本會

理監事就漁業管理

規定進行討論 

 

10 月 17 日漁業署黃鴻燕署長與遠洋組王茂

城副組長至協會與本會理監事討論我國小釣

漁船加入日本 OPRT 及遠洋漁業管理法規修

正相關事宜。 

有關日方質疑我國漁獲量與漁船數不符狀

況，漁業署考慮以數艘漁船合併為一艘大船

方式達到減船，本會另外提出以鼓勵租船方

式減輕我國配額壓力。 

另外並建議法規修改如： 

1.本國漁船船長面臨人數不足，考量外籍人

士來台認證取得船長資格 

2.具有外國輪機長資格的人可以擔任或一年



 

後資深船員來台取得證照後許可。 

3.為使作業順利，如漁船需增加搭載人數，

因此增加的漁船噸數，在法規上請漁業署

協助處理。 

4.船員逃跑禁止雇用 6個月時間應縮短。 

七、 

參加漁業署召開漁

工會議 

本會參加漁業署召開漁工議題相關會議：6

月 12 日「境外僱用漁工勞動權益小組」第

三次會議、9 月 6 日及 10 月 3 日「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法會議」澄

清人權團體指控並提出產業現況，建議法規

修正方向以維護漁民權益。 

有關 6 月 12 日「境外僱用漁工勞動權益小

組」會議，人權團體要求境外僱用船員適用

勞基法、船員基本薪資應調高至每月 614 美

元。對於人權團體所提出的不合理訴求、不

符合國際規範的要求等，本會予以反駁，並

告知遠洋產業的作業型態。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修

法會議」為漁業署於 106 年法規實施後，進

行檢討、修改以期與產業、與國際接軌，召

集外交部、法務部等行政部門、執法單位，

及產業團體、人權團體一同出席討論。 

經本會爭取，漁業署已同意外籍船員報備期



 

間從原本 15 日延長為 30 日並取消良民證規

定，另有關船員工時，本會建議漁船作業情

況不比陸地工作，應保留船員調度彈性。 

未來本會將與各單位持續溝通，以維護我們

漁民的基本生活權益，保障漁民之工作權，

維持產業正常發展。 

八、 

本會召開魚艙兼油

艙漁獲物不得輸銷

歐盟規定討論會議 

依據歐盟規定，魚艙兼油艙的漁獲物為違反

衛生規定，禁止銷往當地國家。為保障會員

漁船漁獲輸銷歐盟市場之權利，討論如何落

實漁獲衛生管制以符合歐盟規定，本會於 1

月 15 日召開「魚艙兼油艙漁獲物不得輸銷

歐盟規定討論會」，邀請漁業署及具輸歐盟

資格漁船會員共同討論。 

為符合歐盟食品安全規定，落實延繩釣漁船

自我管理，本會提出甲類外銷登錄衛生評鑑

遠洋漁船自我管理建議： 

1.船上明確記錄魚艙兼油艙之艙位及標號。 

2.針對存放在魚艙兼油艙的魚種，以捆綁色

帶標示後存放，做出區隔並詳實記錄於報

表中。 

3.卸魚時將有色帶魚種與無色帶魚種分批、

分開卸售統計，確實做到不接觸不混淆，

並對先前所紀錄之重量進行核對確認。 



 

九、 

本會參加印尼海外

勞工安置保護署會

同印尼漁民基金會

來訪座談會 

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署(BNP2TKI)及印尼

漁工基金會(IFF)來台拜訪，希望了解台灣

對外籍漁工需求及管理，以長期配合，漁業

署於 4 月 18 日召開座談會邀請產業團體一

同參加。會議中本會指出印尼船員使用假證

件導致無法來台，船東不知情一直等待無法

出港情形，希望在僱用前就有管道能夠知道

證件是否為真。據印尼漁工基金會表示，印

尼目前 88 間仲介機構，僅 40 間有公司登

記，但因法令不承認漁工輸出，故辦理輸出

皆不合法；現印尼政府在民間敦促下著手規

劃遠洋船員訓練及管理規範，但態度消極仍

不願處理境外僱用漁工問題，該基金會希望

藉由民間需求促使印尼政府正視及建立制

度。 

十、 

本會參加屏東縣遠

洋漁業事務座談會 

屏東縣政府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 5 月 7 日

於東港區漁會 2 樓會議室召開屏東縣遠洋漁

業事務座談會，與漁民溝通、傾聽漁民心聲

及反映事項，當天並邀集漁業署長官列席。

會中本會提出幾點建議：1.修改不合理規

定、2.執法過嚴、3.無意義的行政程序應做

修改；其他會中反映事項有：縣府人手不足



 

無法應付時效性申請、自 6 月 1 日起漁船進

港才能辦過戶造成困擾、外籍漁工勞健保問

題、漁船經麻六甲海峽遭印尼登檢刁難等，

縣府人員及漁業署長官分別說明並宣導應好

好對待船員，如船員生病無法處理應回報請

救援單位協助。 

十一、 

本會召開座談會討

論遠洋漁業相關規

定並進行法規宣導

說明 

遠洋漁業條例實施一年多，為反映漁民面臨

問題及作業實際狀況，檢討現行規定，本會

今年度召開法規修正討論會議、印度洋座談

會、太平洋座談會、北太平洋長鰭鮪相關規

定討論會等會議，邀集會員共同討論，具體

向漁業署提出法規修正建議，以解決臺灣漁

業當前困境，協助產業永續發展。 

十二、 

參加印度洋鮪類保

育委員會 IOTC、東

太平洋鮪資源保育

委員會 IATTC、中

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 WCPFC 會議 

本會於 5 月份、8 月份及 12 月份分別派員參

加印度洋、東太平洋及中西太平洋國際漁業

資源保育會議，為維護會員作業權利，會中

本會反映基層意見並協調各國產業團體阻止

對產業發展有不利影響之措施，如鯊魚鰭連

身議題、海鳥海龜忌避措施等，並對熱帶鮪

類保育措施、配額分配等漁權相關措施提出

產業狀況及建議，以爭取漁民最大權利。 

十三、 

本會理監事代表恭

3 月 24 日小琉球碧雲寺觀音佛祖三百年來首

次渡海慈航，跨過台灣海峽到東港鎮會香遶



 

迎小琉球觀音佛祖

渡海慈航祈求漁獲

滿載 

境，當天晚上觀音媽在「舊嘉蓮宮」入廟，

本會由李明信副理事長率領本協會代表向觀

音媽參拜。感謝副理事長李明信、理事黃佳

祥、理事陳文省、理事郭瑞章、監事孔悠

玲、秘書長何世杰，及會員代表陳政雄先

生、許清鑽先生、高政宗先生，向觀音佛祖

祈求大家身體健康，漁業事事順利，航航滿

載。 

十四、 

本會接受光華雜誌

及財訊雜誌專訪 

有鑑於目前有關漁業的正面報導較少，在環

保團體抹黑宣傳加上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對

漁工、權宜船提出不實指控、操弄輿論下，

影響政治訂出不正確政策，對我國漁業及形

象危害很大，也影響國際對我國的制裁行

為。為洗刷不實汙名，向外發聲，讓更多人

能夠瞭解漁業生態，不致因錯誤訊息傷害產

業，本會配合報章雜誌記者，將漁業現況反

映於媒體。 

本會分別於 3 月 22 日、4 月 10 日接受光華

雜誌、財訊雜誌專訪，反映漁業現況及漁業

經營所面臨困境。 

透過專訪本會理監事代表，現場訪問船員良

好褔利，如實反映我國漁業處境，也相信政

府高層在瞭解實際情況後能對外界不實報導



 

加以駁斥，以扭轉社會大眾印象。感謝本會

理監事以及當日在漁港邊接受採訪的漁民朋

友，為臺灣遠洋漁業發聲。 

十五、 

建議印度洋黃鰭鮪

配額釋出 

因應印度洋鮪類管理組織自今年開始加強黃

鰭鮪管理，分配各國印度洋黃鰭鮪配額。為

有效利用國家配額，並給予實際於印度洋作

業漁船最大量作業使用，本會向漁業署爭取

印度洋每艘漁船增加 12 噸黃鰭鮪年度配

額。 

十六、 

延續辦理印度洋單

船黃鰭鮪配額轉讓

制度 

為有效利用國家資源，讓有需要漁船可活用

印度洋黃鰭鮪配額，經本會爭取並獲得漁業

署同意，本會今年共協助 117 艘漁船進行黃

鰭鮪配額轉讓。 

十七、 

爭取印度洋大目鮪

釋出 

在印度洋實施黃鰭鮪配額管制情況下，可捕

撈之魚種大幅限縮。為維持漁民基本作業成

本，有效利用印度洋每年剩餘配額、協助產

業經營，本會建議漁業署同意一般組漁船可

提出大目鮪增額申請。 

十八、 

協助配額不足漁船

提出配額增加申請

  

經本會向漁業署協調，漁業署同意釋出太平

洋 300 噸、印度洋 1300 噸未使用配額供需

要漁船申請。本會已協助 14 艘太平洋黃鰭

鮪組、25 艘印度洋漁船共計 39 艘限額不足

的漁船取得 615噸大目鮪限額。 



 

十九、 

辦理赴東太平洋報

名登記作業 

協助本會作業漁船欲前往東太平洋作業漁船

報名登記共 49艘。 

二十、 

辦理東太劍旗魚組

登記作業 

今年度以旗魚為主漁獲、有條件赴西經 130

度至西經 150 度、南緯 5 度至北緯 10 度漁

區作業之東太平洋作業漁船共 7艘報名。 

二十一、 

完成東太平洋海上

轉載參加登記作業 

本會完成參加東太平洋海上轉載漁船之登

記，本年度許可東太平洋海上轉載作業漁船

共計 38艘。完成一年共三期費用繳交。 

二十二、 

完成印度洋海上轉

載參加登記作業 

本會已完成本會參加印度洋海上轉載漁船之

登記，許可共計 94 艘許可。辦理完成一年

期繳費。 

二十三、 

辦理東太平洋作業

漁船遞補作業 

因漁船未前往作業，本會協助 5 艘會員漁船

提出遞補申請取得本年度東太平洋漁船作業

資格。 

二十四、 

印度洋黃鰭鮪組遞

補作業 

因漁船買賣、轉換洋區作業，致印度洋黃鰭

鮪組產生空缺，本會協助具資格並有需要漁

船共 4艘提出遞補作業資格。 

二十五、 

進行 108 年黃鰭鮪

組漁船登記作業 

本會進行黃鰭鮪組作業漁船登記，並呈報漁

業署核准。目前黃鰭鮪組漁船太平洋有 48

艘及印度洋有 36艘。 

二十六、 

108 年遠洋作業許

依規定本會會員漁船欲取得隔年度遠洋作業

許可申請，應向本會提出申請，由本會初步



 

可證申請 審核後送漁業署。108 年度會員作業許可申

請已於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分批呈報漁

業署。 

二十七、 

協助會員陳情說明

案件 

為協助本會會員解決漁船作業上之不便、或

需要解決項目，經本會協助向各政府機關陳

情案件共 39件。 

二十八、 

協助申請國際 IMO

號碼 

因應國際管理組織要求，目前印度洋小船也

需要申請國際 IMO 號碼，今年度東太平洋已

通過、中西太平洋提出提案要求 2020 年小

船須具備 IMO 號碼。為協助會員漁船符合國

際規定且順利取得作業許可，本會今年共協

助 13 艘漁船取得 IMO號碼。 

二十九、 

協助參加國外漁業

合作漁船向漁業署

提出申請 

為使我國漁船得順利取得漁業署同意，進入

合作漁業國水域作業，本會今年協助會員提

出共 27件國外漁業合作申請。 

三十、 

本會請漁業署協助

提供我國於印度洋

合法作業漁船名單

資料給泰國漁業當

局 

有關泰國廠商要求我國漁船需提供 IOTC(印

度洋鮪類委員會)號碼，由於我國非印度洋

鮪類委員會正式會員，以至於船無法取得

IOTC 號碼。為使我國漁獲物在泰國銷售順

利，本會於 3 月 12 日發文漁業署，請漁業

署協助發函泰國漁業當局提供我國印度洋合

法捕撈漁船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漁業署於 3



 

月 27 日已正式致函泰國我國授權漁船名單

均以公告於漁業署網站，並歡迎泰方隨時向

漁業署查詢我國籍漁船相關資訊。 

三十一、 

協助會員呈送僱用

境外僱用大陸籍船

員相關文件審核 

為協助會員漁船申報大陸籍幹部業務，經本

會第二屆第九次理事會及第二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決議通過，本會提出申請並經核准成為

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本年度本會共協助 43

艘漁船提出 61 位大陸籍幹部船員報備僱用

及解僱。 

三十二、 

協助船員報名航海

課程及訓練 

為使本會有需要漁船遞補船員安全訓練或航

海課程，經本會協助報名上課船員 17 位。 

三十三、 

協助會員提出漁船

衛生評鑑申請及相

關課程訓練 

為協助會員漁船漁獲可順利輸銷國外市場，

本會協助會員提出甲類漁船衛生評鑑申請共

5 艘、乙類漁船衛生評鑑申請共 3 艘。並協

助 17 名漁船船長報名參加歐盟衛生課程。 

三十四、 

本會協助會員漁船

於東加港口卸魚 

本會部分會員漁船參加東加王國漁業合作，

依據東加規定，漁獲需 100%在東加港口卸

售。但東加並非我國核准卸魚港口，為使漁

船可順利進港卸魚，本會協助協調第三方公

正單位前往進行卸魚檢查，後續並協調在東

加王國願意提供我國漁業署卸魚檢查資料前

提下，協助漁船進東加港口卸魚。 



 

三十五、 

協助推動漁獲體長

紀錄試驗 

本會協助漁業署推動印度洋未滿 100 噸小型

鮪延繩釣漁船漁獲體長紀錄試驗，聯繫有意

願參與計畫漁船進行資料蒐集，並協助參與

漁船取得獎勵配額。 

三十六、 

完成觀察員上船補

助作業 

為推展資源管理費運用辦法對本會派遣觀察

員上船之漁船進行獎勵，本會今年呈報、經

漁業署核可，並給予補助之漁船共計有 33

艘，補助金額計 99 萬元整。 

三十七、 

完成參加海上轉載

漁船補助作業 

為協助本會作業漁船於印度洋及太平洋進行

海上轉載作業，以維護我國作業漁船海上轉

載權利，本會已完成 132 艘漁船補助。 

三十八、 

電子漁獲回報通訊

達 70%以上補助 

為鼓勵漁船使用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報漁

獲，本會今年度提供使用電子漁獲回報，回

報率達 70%船隻通訊費補助，已完成 478 艘

漁船補助。 

三十九、 

完成海難救助補助

作業 

為協助本會會員如發生海難時給予協助及慰

問，本會已依海難救助金申請辦法完成 5 艘

5 人因海難而造成台籍人員損傷幹部核發每

人 10 萬元之海難救助金，共計己核發 50 萬

元整。 

四十、 

協助對外漁業合作

發展協會推動小釣

經第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通過 106 年資源

管理費運用專案計畫，為推動小釣漁船各項

執行計畫，本會同意捐款對外漁業合作發展



 

漁船業務進行 協會 652 萬元整，以作為協助政府從事相關

研究運作之經費，專款指定用途項目如下： 

1.參加國際漁業組織相關會議所需費用。 

2.執行漁船電子回報系統國外港口安裝作

業。 

3.派員出國洽談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

範漁業事宜所需差旅費。 

4.雇用專責人力輔導並強化 e-logbook 漁獲

回報品質。 

5.其他必要新增項目。 

四十一、 

協助辦理連續溫度

紀錄器補助 

為輔導漁民改善漁船衛生設備，鼓勵裝設漁

船裝設連續溫度紀錄器，經本會依據「107

年度推廣及輔導漁船裝設連續溫度紀錄器補

助原則」，本會已協助 3 艘漁船向對外漁協

申請裝設機器費用補助最高 4 萬 5 千元補助

申請。 

四十二、 

與漁業署協調作業

法規建議 

本會彙整會員意見，向漁業署提出法規修改

建議包含： 

1. 本會建議假日期間由 24 小時監控中心處

理海上轉載、卸魚、漁業合作等案件審

核。 

2. 為避免漁船標示汙損無法辨識，印度洋海



 

上轉載漁船於船艏欄杆處加掛標示牌，以

利海上轉載觀察員做為船艏標識之輔助認

定工具。 

3. 建請開放印度洋一般組漁船申請增加大目

鮪配額。 

4. 建議船位抽測回報頻率由 4 小時一次改為

1 小時一次之增加費用，全額由政府補

助。 

5. 建議政府成立救難船，協助拖救海上意外

漁船。 

6. 建議漁船電子漁獲系統如故障，可在該航

次暫時使用手動回報，待進港修復後才能

再次出港作業即可。 

7. 提出印度洋黃鰭鮪配額分配建議。 

8. 建議通過甲類評鑑漁船以色帶區分漁獲存

放艙位，以符合歐盟衛生規定。 

9. 建議當地有駐我國專員之國家可經由專員

簽核後先進行漁業合作後，再進行相關國

內審查作業。 

10. 建議漁業署如有漁船發生電子回報系統故

障，應以個案處理，如非故意不回報的違

規情況，應避免因電子回報系統故障要求

漁船進港，以免造成漁民損失。 



 

11. 本會建議漁業署向印度洋海上轉載觀察員

MRAG 公司提出抗議，要求查核應符合國際

即有規範及標準。 

12. 建議漁船紀錄漁獲體長資料應符合國際規

定即可。 

13. 建議開放阿皮亞港為國外指定卸魚港口。 

14. 建議修正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量轉換成全

魚重量之轉換係數。 

15. 建議遠洋延繩釣漁船得比照魷釣漁

船，有條件航行至大陸地區港口卸魚及上

架維修整補作業。 

16. 建議縮短船員逃跑漁船禁止再雇用船員 6

個月規定。 

17. 建議漁業署開放印度洋黃鰭鮪組漁船船數

增加至 50艘。 

18. 建議以電子漁獲回報系統自動還原全魚係

數。 

四十三、 

保障本會會員參加

海上轉載權利 

今年度東太平洋及印度洋海上轉載費用繳交

時間均提前，增加作業不確定性，經會員配

合，均能準時繳交款項，以維持小船海上轉

載之權益。經本會與漁業署再三反映，要求

漁業署向 IOTC 提出抗議，印度洋海上轉載

觀察員舉報小瑕疵事項並不構成違規要素。 



 

四十四、 

成立本會網站及臉

書社團，以社群平

台發布訊息 

在環團與勞團以不實報導扭曲情況下，嚴重

打擊漁業形象，社會氛圍不利於產業發展。

為藉由網路社群傳播漁業資訊，宣傳漁業貢

獻，扭轉外界對漁業觀感，並快速讓會員獲

得即時資訊，漁業署法規及各項通知，與會

員相互交流，本會已利用臉書網站做為平

台，來發佈相關漁業消息。 

四十五、 

本會與對外漁協及

SGS 公司簽署國外

港口第三方查核合

約 

依據漁業署規定，以公正第三方檢查機制開

放的國外港口，各公協會需與第三方檢查單

位簽約，檢查單位才能執行港口檢查、會員

漁船才能夠於該港口進港卸魚。為使會員漁

船得順利進港卸魚，本會與對外漁協、SGS

公司簽屬國外港口第三方查核合約。 

四十六、 

辦理輸日、輸出產

證申請作業 

本年度本會辦理輸出及輸日證明書共計有

3344件。 

四十七、 

完成辦公室外牆油

漆及樓頂防水油漆

工程 

本會辦公室外牆及週圍廊道因下雨時頂樓積

水、漏水之緣故，導致牆面剝落、有壁癌及

發黴情形，為改善牆面汙損情況並避免接下

來梅雨季節漏水情形，本會於 3 月進行油漆

及樓頂防水修繕工程。 

四十八、 

電子漁獲回報輔導

為符合政府法規，全面推行電子漁獲回報，

本會協助提醒回報不正常漁船，並協助會員



 

作業 漁船繳交紙本漁獲回報表以補齊缺漏資料或

修正回報資料。 

四十九、 

協助法規宣導 

本協會以召開座談會、發行周報、社群網站

平台等方式協助宣導國內法規、國際資訊、

本會事務等，以利會員了解作業法規及相關

國際經營等相關訊息。 

五十、 

建構本會網站以利

會員查詢 

加強建構協會網站，除及時公佈會員注意消

息，針對漁業署法規更改、草案公告放置於

網站內容，供會員瀏覽並提供意見，以利本

會及時向漁業署反映、建議。 

五十一、 

發行週報以利資訊

傳遞及會務推行 

本會以定期寄送週報方式將須通告會員的權

利及義務進行通知，以方便本會會員收到正

式公文後辦理各項業務。 

五十二、 

訂閱新漁業雜誌半

月刊 

為使本會會員了解產業相關消息以及漁業報

導，本會訂閱新漁業雜誌半月刊予本會會員

閱讀，以增進產業資訊。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108年度資源管理費運用說明 

 

科  目及名稱 
分配前金額  分配後金額   計劃審查通過年度  

款 項 目 名    稱 

1 

1   一般性預算分配(50%) 

107年資源管理費收

入 10,148,004元              

4,948,004   

2   
專案計畫-(執行獎勵派遣

觀察員作業實施要點) 
1,500,000  依 102年計畫補助  

3   
專案計畫-(協助漁船辦理混

獲物種保育作業管理辦法) 
500,000  依 106年計畫補助  

4   
專案計畫-(執行漁船電子

回報漁獲通訊費用補助) 
1,900,000 依 104年計畫補助 

5   
專案計畫-(執行境外僱用

船員核備呈報) 
500,000 依 104年計畫補助 

6  專案計畫-(設備修繕) 800,000 108年度新增 

7   

專案計畫-(參加國際漁業

組織相關會議所需費用、

執行漁船電子回報系統國

外港口安裝作業、執行對

外漁協各項小釣業務補助

措施) 

107年配額增額資源

管理費收入

4,948,000 

4,948,000   

            

      以上各項實際費用支出，將以各項計畫實際執行情況予以必要性流用 

附件二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個人會員名冊 108 年 2 月 22 日 

船   名 船   名 

連吉祥號 生漁 38號 

漁億旺號 連有億號 

安穩發 36號 連鴻號 

金興祥 11號  

合 計 7 人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退會會員名冊 108 年 2 月 22 日 

船   名 船   名 

連吉祥號 生漁 38號 

漁億旺號 連有億號 

安穩發 36號 連鴻號 

金興祥 11號  

合 計 7 人 

附件三 

附件四 


